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教育指导中心，教育研究院，素质教育

管理中心：

根据我区 2022 年度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任职资格评

审工作安排，现对我区拟评审一级、二级、三级教师职称申

报人开展职称评价标准政策解读培训，通知如下：

拟评审一级教师：2023 年 4 月 25 日（星期二）

9:00-11:00

拟评审二级教师：2023 年 4 月 21 日（星期五）

9：00-11：00

拟评审三级教师：2023 年 4 月 23 日（星期日）

9：00-11：00

二、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教育指导中心，教育研究院，素质

教育管理中心拟评审一级、二级或三级教师职称的申报人。

拟评审申报高级或正高级教师培训另行通知。



（一）评审相关文件介绍

（二）评审基本条件解读

（三）评审专业条件解读

（四）问题答疑

四、参训方式

（一）报名

请在4月 20日-4月 24日登录广州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

育（www.gzteacher.com）选择课程“《广东省中小学教师职

称评价标准条件》解读培训”，本次培训将根据签到和考勤

情况，登记为相应的继续教育学时。

（二）加群

本次培训将通过企业微信进行直播，各参训人需加入企

业微信群，在企业微信群中参会。



（三）扫一扫直播二维码观看，并在直播页面扫码签到。



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人事科

2023 年 4 月 20 日

（业务经办人：刘霞、李勉燕 ；联系电话：36633552）


